附件2 ：

批准立项编号：           
上海理工大学

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专项班）
建设项目申请书

	实践基地名称
	：
	

	
	
	

	所属学院
	：
	

	
	
	

	合作单位
	：
	

	
	
	

	所属领域
	：
	

	
	
	

	基地负责人
	：
	

	
	
	

	执行时间
	：
	      年     月至       年     月


	研究生院、卓越工程师学院制

	二〇二六年六月制


填 写 说 明

填写前请仔细阅读《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文件，务必实事求是认真填写。

填写后请用A3纸双面打印，骑马钉左侧装订成A4版。

本申请书需经学院领导审核，签署明确意见并加盖学院公章后方可上报。

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合作单位包括政府、行业、企事业单位等。
实践基地名称填写格式如下：“上海理工大学-XX（企业简称）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专项班）”。

填写本申报书栏目时，如需要可加附页。

本申请书各项信息除特别注明外必须全部填写，空白处请一律填“无”。

	一、基本情况

	实践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名称
	

	实践基地设立地址
	

	（一）项目工作小组基本情况

	工作小组成员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技术

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基地高校负责人
	
	
	
	
	
	

	基地企业负责人
	
	
	
	
	
	

	专业学位领域
	
	年度可接纳研究生数
	

	（二）企业导师队伍情况

	企业导师人数：     ，其中：硕士学位以上人数：      ；高级职称人数：     。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承担或参与的相关项目

	
	
	
	
	

	
	
	
	
	

	
	
	
	
	

	
	
	
	
	

	
	
	
	
	

	
	
	
	
	

	
	
	
	
	

	
	
	
	
	

	
	
	
	
	

	
	
	
	
	

	二、建设基础

	（基地合作单位概况、建设理念和目标、培养规模、联合培养举措、制度建设情况、合作开展情况及主要支持措施等）



	本专业学位领域2026年度研究生就业数据（需另附具体名单）

	产业类型
	本领域相关合作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就业人数

	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三、建设内容

	（基地建设目标、建设思路、主要举措、建设计划、预期成果等，重点列出依托项目联合培养研究生计划，可加页）



	依托项目联合培养研究生计划

	序号
	依托项目名称（项目经费）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万元）
	
	
	
	

	
	
	
	
	
	

	
	
	
	
	
	

	
	
	
	
	
	

	
	
	
	
	
	

	
	
	
	
	
	

	
	
	
	
	
	

	
	
	
	
	
	

	
	
	
	
	
	

	
	
	
	
	
	

	四、预期成果与验收指标

	（按建设要求条目式列出预期成果与验收指标）


	五、项目负责人意见

	经批准后，将严格按照计划实施，遵守相关管理办法。
高校负责人（签字）                  合作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六、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本单位完全了解本项目申报的有关管理规定，保证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完全属实，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适合承担该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本单位能够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必要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本项目实施的管理职责和信誉保证。
学院（公章） 
                     合作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如与合作单位已签订相关协议，合作单位（公章）此处可用协议代替。

	七、研究生院、卓越工程师学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上海理工大学             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专项班）预算表
学院：                                高校负责人： 

（一）经费情况
	申请经费
	 万元
	配套经费
	合计
	万元

	
	
	高校
	合作单位
	其它来源
	
	

	
	
	
	
	
	
	

	（二）申报经费部分预算明细表

	序号
	支出项目
	支出用途概述
	单价
	数量 
	金额
	测算依据
	备注

	1
	实践教育教学
	用于联合指导教师补贴及外聘专家讲课费
	
	
	
	
	

	2
	学生实践补助
	用于住宿、交通及伙食补贴
	
	
	
	
	

	3
	业务费
	可用于实践教学课程建设或其他业务产生的办公费、市内差旅费、材料费等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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